杭州唯企服饰有限公司定货合同

合同编号：
供货方： 杭州唯企服饰有限公司
公司地址：杭州市体育场路10号裕达大厦         电话：0571-85194899 

需货方： 

公司地址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电话：
一：货品名称、数量、单位、价格、印花要求等如下：
产品名称 规格型号 数量 单价 金额 印刷内容、颜色及位置 备注



合计人民币（大写）： 
二：出样要求：合同签订预付款项到帐后1，不出样（    ）2，出样_____天出样供需方确认。
三：交（提）货点、运输方式及到达站港和费用负担：（1）交货地点：      。（2）交货日期：         （3）代运费用由需方负担，如需方托供方办理托运手续，需方须支付全部费用和代运手续费用（说明：运输公司须由需方指定，或需方委托供方代为寻找及办理。发生中途延误时间及损失货物情况，供方只负责协查，但不承担其它任何责任）。
四：包装方法：（1）外包装：_____有____。（2）内包装：无（3）无包装
五：质量要求/验收标准：（1）供方按需方定版后的质量要求进行生产（印刷或绣花内容以需方确认的样衣为准）。（2）需方在发货之日按样版对照收货（包括接受行业内允许的产品差异及电脑和服装标准内基本色差）。
六：结算方式及期限：（1）需方签订合同后，支付供方总货款的50%为定金，定金金额为    元，大写金额：          。（定金到帐后即日起生效否则本合同自动终止，以上款项以银行收到为准）。余款必须于在发货之前一次性付清。否则供方有权将货物留置。（说明：必须全款到帐后发货）（2）结算方式采用：现金收取或银行电汇。
七：违约责任：毁约方须赔偿对方一切之经济损失，但因天灾、政治因素、罢工、停电或其它供方不能控制之因素而导致延误发货予需方，需方不能要求供方赔偿任何损失。
八：解除合同纠纷的方式：因履行本合同发生的争议，由供需双方协商解决，协商不成的依法向合同管辖地起诉。
九：本合同未尽事宜，按经济合同法有关规定执行。本合同一式贰份，供需双方各壹份，自__    _年       月      日签字生效，样本传真或复印件有效。
供方：（盖章） 需方：（盖章）
法定代表人：_____________       法定代表人：_______________
委托代理人：_____________       委托代理人：_______________
公司帐号：_______________       公司帐号：_________________


